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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8� �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5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2023年5月16日以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各位董事。 会议于2023年5月19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共有董事8人，参与表决8人。 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

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7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1名预留授予的激

励对象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共计1,394,600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1,244,600股，预留授予部分150,000股；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

绩考核未能达标，当期激励份额不能解除限售，公司将回购注销该部分不得解除限售的共计

8,444,500股限制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部分7,159,500股，预留授予部分1,285,000股。

综上，本次合计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8,404,100股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为4.0015元/股；回购注销预留授予的1,435,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1000元/股。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金额

为38,077,506.15元。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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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

议通知于2023年5月16日以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各位监事，会议于2023年5月19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共有监事3人，参与表决3人，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超过全体监事

的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佳都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7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1名预留授予的激

励对象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共计1,394,600股， 其中首次授予部分1,244,600股， 预留授予部分150,000

股；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业绩考核未能达标，当期激励份额不能解除限售，公司将回购注销该部分不得解除

限售的共计8,444,500股限制性股票， 其中首次授予部分7,159,500股， 预留授予部分1,

285,000股。

综上， 监事会同意本次合计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8,404,

1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4.0015元/股；回购注销预留授予的1,435,000股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为3.1000元/股。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金额

为38,077,506.15元。

董事会关于本次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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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数量： 本次合计回购注销9,839,100股限制性股

票，其中回购注销首次授予8,404,100股，回购注销预留授予1,435,000股；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首次授予部分4.0015元/股， 预留授予部分

3.1000元/股；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

议、 第十届监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23年5月19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以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

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以及《关于核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021年8月20日，公司对外披露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2、2021年8月20日至2021年8月29日， 公司将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通过公司

内部网（公告栏）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收到两位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

单提出问询，经向当事人解释说明，当事人未再提出其他问询。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员工对

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任何异议。 2021年9月10日，公司披露了《佳都科技监事会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1年9月15日，公司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符合条件时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并披露了《佳都科

技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年9月1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2021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的

议案》《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

成就，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5、2022年6月14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与第九届监事会

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回购

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及《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条件已经成就，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6、2022年10月31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

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2年12月9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

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3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2023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1、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数量

（1）部分激励对象已离职

本次因17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离职需回购注销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合计1,244,600股， 因1名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离职需回购注销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50,000股，合计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394,

6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2,154,331,565股的0.065%。

（2） 公司未满足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解除限售条件的规定，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与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为：以

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结果， 公司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

53.36亿元（应达到55.72亿元），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与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未能达标，根据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需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所涉32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7,159,500股限制性股票、 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所涉2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1,285,000股限制性股票，合计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8,444,5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2,154,331,565股的0.39%。

综上所述， 公司本次共计回购9,839,100股限制性股票， 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

0.46%。

2、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回购价格的议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回购价

格为4.0015元/股。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1000元/股。

3、资金来源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4、回购金额

公司本次回购金额为38,077,506.15元。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17,004,148 9,839,100 407,165,04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737,327,417 0 1,737,327,417

合计 2,154,331,565 9,839,100 2,144,492,465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于与激励对象离职及业绩考核未能达标相关的

股份支付费用不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回购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股东权益产生实

质性的重大影响。

五、本次回购注销计划的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规定，

办理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7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

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共计1,394,600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1,244,600股，预留授予部分150,000股；

公司2022年度业绩未达到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将回购注销该部分不得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444,500股股进行回购注销，其中首次授予部分7,159,500股，预留授

予部分1,285,000股。

综上，本次合计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8,404,100股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为4.0015元/股；回购注销预留授予的1,435,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1000元/股。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

回购金额为38,077,506.15元。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及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且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回购注销不会

影响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继续实施，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监事会意见

由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7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1名预留授予的激

励对象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共计1,394,600股， 其中首次授予部分1,244,600股， 预留授予部分150,000

股；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业绩考核未能达标，当期激励份额不能解除限售，公司将回购注销该部分不得解除限

售的共计8,444,500股限制性股票， 其中首次授予部分7,159,500股， 预留授予部分1,

285,000股。

综上， 监事会同意本次合计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8,404,

1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4.0015元/股；回购注销预留授予的1,435,000股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为3.1000元/股。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资金全部为公司

自有资金，本次回购金额为38,077,506.15元。

董事会关于本次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合法有效。

八、律师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佳都科技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已履行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

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尚待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登记、减少注

册资本的相关手续。

九、备查文件

1、《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之第三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728� � � � � �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8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事由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

议、 第十届监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23年5月19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回购注销情况如下：

鉴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7名激励对象、 预留授予的1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公司对上

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94,6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同时，

因公司2022年业绩未满足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要求，公司需对不得解除限售的8,444,500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回购价格的议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回购价

格为4.0015元/股。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1000元/股。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金额

为38,077,506.15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9,839,10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减少9,

839,100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

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

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新岑四路2号佳都智慧大厦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人：王文捷、梁文清

3、联系电话：020-85550260

4、传真号码：020-85577907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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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6层611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马引代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9人， 代表股份685,340,04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386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665,466,71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38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4人，代表股份19,873,3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97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5人，代表股份20,042,8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1.005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169,51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8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4人， 代表股份19,873,33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9971％。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1.00�《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4,886,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8％；反对249,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3％；弃权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89,4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378％；反对249,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28％；弃权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4,886,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8％；反对249,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3％；弃权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89,4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378％；反对249,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28％；弃权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4,886,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8％；反对249,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3％；弃权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89,4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378％；反对249,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28％；弃权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2022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4,886,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8％；反对250,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5％；弃权20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89,4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378％；反对250,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78％；弃权20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4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065,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9％；反对268,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1％；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67,8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279％；反对268,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376％； 弃权6,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084,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6％；反对249,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3％；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86,8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27％；反对249,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28％； 弃权6,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2023年度期货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084,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6％；反对250,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5％；弃权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86,8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27％；反对250,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78％； 弃权5,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关军、唐莉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638�证券简称：艾迪精密 公告编号：2023-023

转债代码:113644� � �转债简称:艾迪转债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356号烟台艾迪精密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1,356,9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24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宋飞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宋宇轩，独立董事陈正利、吴任东因工作原因无

法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娇云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冯晓华、财务总监钟志平及公司见证律

师郑超律师、黄彦宇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56,622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56,622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56,622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56,622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56,622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56,622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56,622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经办具体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56,622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56,622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56,622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23年度申请银行贷款额度和拟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356,622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40,035,625 99.9992 300 0.0008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40,035,625 99.9992 300 0.0008 0 0.0000

3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的议

案》

40,035,625 99.9992 300 0.0008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

案》

40,035,625 99.9992 300 0.0008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0,035,625 99.9992 300 0.0008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40,035,625 99.9992 300 0.0008 0 0.0000

7

《关于2022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40,035,625 99.9992 300 0.0008 0 0.0000

8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

授权董事会经办具体事宜的议案》

40,035,625 99.9992 300 0.0008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40,035,625 99.9992 300 0.0008 0 0.0000

10 《关于聘任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0,035,625 99.9992 300 0.0008 0 0.0000

11

《关于公司预计2023年度申请银行贷款额度

和拟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40,035,625 99.9992 300 0.000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超律师、黄彦宇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郑超律师、黄彦宇律师予以见证。 并出具如下

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380� �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3-056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05月19日

2、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

二号会议室

3、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6,924,9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6391

4、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保国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加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其中部分董事以视频方式参会。 公司在

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兼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邱庆丰先生现场出席；董事长朱保国

先生、副董事长刘广霞女士、董事兼总裁俞雄先生、董事兼副总裁林楠棋先生、独立董事崔

利国先生、霍静女士、覃业志先生、彭娟女士以视频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余孝云先生现场出席，监事彭金花女士、幸

志伟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赵凤光先生现场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注销前期已回购的库存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6,904,968 99.9979 20,000 0.0021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注销前期已回购的库

存股份的议案》

81,251,315 99.9753 20,000 0.0247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同时需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五、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皇甫天致、黄俐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

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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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前期已回购的库存股份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八届董事

会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注销前期已回购的库存股份的议案》，鉴于公司2020

年股份回购完成后三年期限即将届满，且公司短期内尚无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继

续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的计划，同意公司注销前期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股份

17,459,813股， 该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5月19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详见本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披露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注销前

期已回购的库存股份的公告》（临2023-044）及2023年5月20日披露的《健康元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3-056）。

本次注销及变更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1,929,189,374股变更为1,911,729,561

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本次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

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

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

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

2、申报时间：2023年5月20日至2023年7月3日，每日9:00-12:00；13:00-17:30（双

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755-86252656

5、传真号码：0755-86252165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3026� � �证券简称：胜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3-052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198号胜华新材办公楼A402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6,075,0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46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郭天明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943,189 99.8468 131,838 0.153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915,589 99.8147 159,438 0.185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915,589 99.8147 159,438 0.185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914,989 99.8140 159,438 0.1852 600 0.000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295,538 99.0944 778,889 0.9048 600 0.000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借款及授信额度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988,159 99.8990 86,267 0.1002 601 0.0008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55,379 99.8000 71,438 0.1982 600 0.001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集团公司内部借款及担保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218,666 99.0050 855,761 0.9942 600 0.000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914,989 99.8140 159,438 0.1852 600 0.0008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005,389 99.9190 69,038 0.0802 600 0.0008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669,442 99.5288 404,985 0.4705 600 0.000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74,445,7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3,149,9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8,347,552 98.4451 131,838 1.5549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621,323 98.9271 6,738 1.072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7,726,229 98.4066 125,100 1.5934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8,472,

863

98.4678 131,838 1.5322 0 0.0000

7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

与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

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6,532,

741

98.9093 71,438 1.0816 600 0.0091

8

关于公司2023年度集团

公司内部借款及担保情

况的议案

7,748,

340

90.0477 855,761 9.9452 600 0.007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7、8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上述第7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诗滢、王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